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的核查意见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豪科技”或“上市公司”）拟向

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轻控股”）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北

京一轻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向北京京泰投资管理中心（以下简称

“京泰投资”）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 45%股份，向北京

鸿运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运置业”）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北京红

星股份有限公司 1%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3 年 3 月 17 日，大豪科技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决定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大豪科技关于终

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08）。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中信建投”或

“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国证监会

相关规定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进行了核查，本次核查

的相关情况如下： 

一、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自查期间 

本次自查期间为上市公司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之日起至披露《大豪科技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之日（即（2020 年 12 月 8 日至

2023 年 3 月 18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二、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为： 



 

 

（一）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即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相关中介机构及经办人员； 

（四）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 

（五）前述（一）至（四）项所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年满 18

周岁的成年子女）。 

三、 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买卖股票的情况及说明 

（一）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买卖股票的情况 

1、自查期间内，中信建投存在大豪科技股票交易的情况，截至 2023 年 3 月

17 日合计结余大豪科技股票 900 股。中信建投买卖大豪科技股票的自营业务账

户为指数化及量化投资业务账户，上述账户投资策略是基于交易所及大豪科技发

布的公开数据，通过量化模型发出股票交易指令。此类交易表现为一篮子股票组

合的买卖，并不针对单只股票进行交易，属于通过自营交易账户进行的 ETF、

LOF、组合投资、避险投资、量化投资等范畴，符合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公司

信息隔离墙制度指引》等规定。中信建投已经制定并执行信息隔离管理制度，在

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之间设置了隔离墙，防止内幕信息不当流通。综上所述，中

信建投上述自营业务股票账户买卖大豪科技股票行为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

系，中信建投不存在公开或泄漏相关信息的情形，也不存在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

交易或操纵市场的情形。 

2、根据相关内幕知情人的自查报告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自查主体在自查期间买卖大豪科技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买卖主体 买卖人身份 交易日期 买卖方向 
成交数量

（股） 

1 

郭丽 
上市公司高管穆

春元之配偶 

2021.08.09 买入 300 

2 2021.08.17 买入 1,000 

3 2021.08.20 买入 2,000 

4 2021.08.23 买入 3,000 

5 2021.09.10 卖出 -3,000 

6 2021.09.17 卖出 -2,000 

7 2021.09.27 卖出 -1,300 

8 2021.10.12 买入 3,000 



 

 

9 2021.10.28 买入 2,000 

10 2021.12.31 买入 2,000 

11 2022.01.06 买入 1,000 

12 2022.01.11 买入 3,000 

13 2022.01.20 买入 3,000 

14 2022.01.26 买入 5,000 

15 2022.03.15 买入 5,000 

16 2022.04.25 买入 2,000 

17 2022.05.09 卖出 -2,000 

18 2022.05.17 买入 2,000 

19 2022.06.16 卖出 -10,000 

20 

穆子健 
上市公司高管穆

春元之子 

2021.07.01 买入 700 

21 2021.07.02 买入 300 

22 2021.07.27 买入 500 

23 2021.07.28 买入 300 

24 2021.07.30 买入 300 

25 2021.10.12 买入 500 

26 2021.10.22 买入 500 

27 2022.06.08 卖出 -3,100 

28 

李宝生 
上市公司董事张

晓红之配偶 

2021.08.31 买入 2,000 

29 2021.09.08 买入 1,000 

30 2021.09.14 卖出 -3,000 

31 2021.09.15 买入 3,000 

32 2021.09.22 卖出 -3,000 

33 2021.09.23 买入 6,000 

34 2021.09.28 买入 1,700 

35 2021.12.13 卖出 -3,700 

36 2021.12.15 买入 3,000 

37 2021.12.21 买入 1,600 

38 2022.01.06 卖出 -1,600 

39 2022.01.11 卖出 -7,000 

40 

王渼中 

上市公司聘请的

第三方服务机构

员工 

2022.07.19 买入 1,500 

41 2022.07.20 买入 2,000 

42 2022.07.21 买入 800 

43 2022.07.25 卖出 -4,300 

3、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

份变更查询证明》，除上述情况外，自查范围内的其他主体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

卖大豪科技股票的情况。 

（二）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买卖股票的说明 



 

 

1、对郭丽、穆子健买卖大豪科技股票的说明 

郭丽系上市公司高管穆春元之配偶。郭丽本人已出具《说明》： 

“本人从未参与本次交易的任何筹划及决策过程，在上市公司公告本次交易

相关事项前，从未知悉或探知本次交易的任何信息，从未有任何人员向本人泄漏

相关信息或建议本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未利用任何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使用本人股票账户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以下简称“股票买卖行为”）

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

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若本人上述股票买卖行为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本人同意并会及时将上述股票买卖行为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交由

上市公司享有。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避免利用有关内幕

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根据郭丽本人提供的交易清单，初步估算郭丽于 2021 年 8 月 9 日至 2021 年

9 月 27 日期间最大持股数为 6,300 股，最大持仓成本为 176,274.73 元，累计亏损

-20,834.75 元。郭丽 2021 年 10 月 12 日再次买入本公司股票，后于 2022 年 5 月、

6 月卖出过部分股票，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仍持有 16,000 股，在此期间，最大持

股数为 26,000 股，最大持仓成本为 595,360.45 元。至 2023 年 4 月 6 日收盘，根

据郭丽本人提供的交易清单，初步估算自 2021 年 10 月 12 日至今累计亏损- 

100,470.55 元。 

穆子健系上市公司高管穆春元之子。穆子健本人已出具《说明》： 

“本人从未参与本次交易的任何筹划及决策过程，在上市公司公告本次交易

相关事项前，从未知悉或探知本次交易的任何信息，从未有任何人员向本人泄漏

相关信息或建议本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未利用任何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使用本人股票账户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以下简称“股票买卖行为”）

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

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若本人上述股票买卖行为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本人同意并会及时将上述股票买卖行为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交由

上市公司享有。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避免利用有关内幕

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穆子健已经于 2023 年 2 月注销其股票帐户，穆子健

无法提供交易清单。 



 

 

对郭丽、穆子健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穆春元已出具《说明》： 

“本人从未向任何人员泄漏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相关信息或建议任何人员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未利用任何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不知悉本人配偶郭丽、儿子穆子健使用其股票账户购买上市公司股票事

项，本人之配偶郭丽、儿子穆子健使用其股票账户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系根

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

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若本人之配偶郭丽、儿子穆子健使

用其股票账户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本人及本人之配偶郭

丽、儿子穆子健同意并会及时将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所获得的全部收益

交由上市公司享有。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严格履行保密

义务，避免利用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2、对李宝生买卖大豪科技股票行为的说明 

李宝生系上市公司董事张晓红之配偶。本人已出具《说明》： 

“本人从未参与本次交易的任何筹划及决策过程，在上市公司公告本次交易

相关事项前，从未知悉或探知本次交易的任何信息，从未有任何人员向本人泄漏

相关信息或建议本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未利用任何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使用本人股票账户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以下简称“股票买卖行为”）

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

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若本人上述股票买卖行为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本人同意并会及时将上述股票买卖行为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交由

上市公司享有。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避免利用有关内幕

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对李宝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张晓红已出具《说明》： 

“本人从未向任何人员泄漏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相关信息或建议任何人员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未利用任何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不知悉本人配偶李宝生使用其股票账户购买上市公司股票事项，本人之

配偶李宝生使用其股票账户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

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且发生在距本人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职务之前超过 6 个月，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

形。若本人之配偶李宝生使用其股票账户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本人及本人之配偶李宝生同意并会及时将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所

获得的全部收益交由上市公司享有。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

严格履行保密义务，避免利用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3、对王渼中买卖大豪科技股票行为的说明 

王渼中系上市公司聘请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员工。王渼中本人已出具《关于股

票交易的情况说明》： 

“本人王渼中，系有多年投资经历的散户，平时以短线交易为主。2022 年 7

月 19 日，注意到大豪科技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后于 60 日均线处得到有效支持，遂

逐步建仓买入，后续几个交易日股价突破压力位受阻，于 7 月 25 日清仓。本次

交易未受其他任何信息干扰，完全出于本人的技术经验判断。本人成为北京友传

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员工后，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加入大豪科技重组推进事宜项目

组，此后未再交易过大豪科技的股票。” 

王渼中任职机构北京友传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已出具《关于王渼中交易情况的

说明》： 

“本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与大豪科技敲定本次重组推进事项的合作事

宜，并于同日创建了项目沟通群。友传咨询项目服务小组也于同日组建。主要服

务人员为王渼中，向丽。王渼中之前未参与过大豪重组项目相关事宜，是从项目

组成立后才了解项目的具体情况。王渼中在 2023 年 2 月 28 日之前 6 个月至今，

没有交易过大豪科技的股票。”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对于自

查范围内主体就 2020 年 12 月 8 日至 2023 年 3 月 18 日期间买卖股票情况出具

的查询结果，以及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相关方出具的说明，在相关内幕信息知情

人出具的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重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除上述

情况外，本次重组核查范围内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内均不存在买卖上

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的核查意

见》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